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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
长熊丙奇昨天上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随着办学成本增长，学费的确有必要
上涨。但在涨学费时，应清晰核算生均
成本、确定合理的分摊比例，否则，就会
给公众乱涨学费的感觉。

“国务院发布的高校学费限涨令
2012年到期后，各地就陆续传来学费上
涨的消息。随着办学成本增长，高校学
费当然有必要上涨，否则就很可能因学
校办学经费不够，而影响到正常的教育
教学。”熊丙奇认为，高校确定学费标准
必须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科学、透明
核算高校的生均培养成本，二是结合人
均可支配收入，明确规定受教育者分摊
成本的比例。

熊丙奇介绍，近年来，各地在上涨学
费时，都公布了有关部门测算的当地高
校的整体生均成本，而不是具体到每所
学校的生均培养成本。其次，各地在测
算生均成本时，是先对目前所有办学开
销的汇总，再平均到每个学生人头上。
在核算生均成本时，应剥离一些不合理
开销，例如：行政队伍的开销、形象工程
和政绩工程的开支等。这是高校完善学
校治理，提高办学效率“节流”的过程。

熊丙奇建议，要科学、清晰核算生均
培养成本，就必须引入第三方独立的专
业机构进行核算，同时向师生和社会公
众公开核算结果。

广东广东、江西等多地高校将上调学费学费
公众担心：或导致贫困生读书更难
教育专家提出：应先公开办学成本

今年6月，广东省发改委印发《关于
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的通知》和《广东
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
政厅关于广东省普通高校学分制收费管
理办法》。

此前听证会上，多数参会人士对适
度上调学费标准表示理解，学费增幅为
17%的原方案得到较为集中的认同。目
前广东省高等教育人均高校数、人口均
学生数、GDP均学生数、毛入学率等指标
均处于全国倒数位置。统筹考虑下，调
费决定以广东省“十三五”时期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预期增长水平为参照，将原
方案学费标准增幅提高至20.2%。

事实上，早在2007年国务院就发出
过“限涨令”，要求5年内各类学校学费、
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的相
关标准。自2013年起，天津、浙江、江苏
等十余省份公办高校学费已相继调整，
出现一轮“扎堆涨价”的热潮，其中艺术
类和医学类的学费涨价幅度较大，个别
省份超过76%。而今，新一轮高校学费
调价即将启动。

然而，不少人担心，高校学费的上涨
会使得贫困学生读书更加困难，希望学
校能将部分学费收入，按比例切出一块，
用于帮扶资助贫困生。

学生认为，虽然现在很多高校也有
贫困生资助，但如果很多优质专业学费
太高，贫困生即使在某个专业领域很有
才华，也可能为了省钱被迫放弃而选择
其他专业。

此外，也有同学透露，有个别高校个
别辅导员处事不公平公正，有的学生用
苹果手机、穿名牌衣服，居然也能申请成
为贫困生享受资助。

记者了解，为确保今年高考入学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时了解国家资助
政策，财政部教科文司、教育部财务司
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合编印了
2016 年版《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
介》，主要内容为“三不愁”。

第一，入学前不用愁。全国大多数
县（市、区）都开办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可向家庭所
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办理贷
款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中西部家
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还可以申请新
生入学资助，用于支付入学报到的交通
费及入学后的短期生活费。

第二，入学时不用愁。如有新生实
在不能筹集到足够的上学费用，可通过
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直接报到入学，
缓交学费和住宿费。

第三，入学后不用愁。学校对通过
“绿色通道”入学的学生和申请资助的
其他学生，将全面客观地进行家庭经
济困难资格和程度认定，采取不同的
措施给予精准资助。其中，解决学费、
住宿费问题，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解
决生活费问题，以国家助学金为主；解
决突发临时困难问题，以临时困难补
助等为主；解决综合能力和生活补助问
题，以勤工助学等为主。

据《法制晚报》报道，广东省发展改革委透露，广东省将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
新标准从2016年秋季新学年开始执行。在最终方案中，学费标准增幅为20.2%。记
者梳理，截至目前，江西、广东已确定今秋执行新学费标准，内蒙古、海南等地也启动
学费调价程序。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引入第三方独立的专业机构，清晰
核算生均成本、确定合理的分摊比例，同时向师生和社会公众公开核算结果。

今年5月，江西省发改委召开“江西
省公办普通高校学费调整听证会”，拟从
2016年秋季新学年起，对该省所有公办
普通高等学校学费进行结构性调整。此
次调整，全省高校学费有升有降，调整后
公办高校平均学费水平拟为每学年
4000元/人，比现行每学年3910元/人的
学费水平拟提高2.3%。涉及5所本科高
校，即南昌大学、南昌航空大学、江西科
技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和南昌工程
学院。

在听证会上，多位代表建议，应该进
一步完善学生资助体系，完善困难学生
学费减免、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勤工
助学、校内无息借款、校内奖助学金和特
殊困难补助等资助政策，不能让贫困生
因学费而辍学。

此外，记者从广东省发改委了解到，
考虑到广东省高职院校的学生主要来自
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粤东西北
地区，且高职院校学费标准基数较高，对
高职院校学费标准仍维持原方案的上调
幅度，即文科类16.7%、其他类16.6%。

江西省涉及5所高校

多地高校扎堆涨学费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表示，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高等教育办学经费由政府、社
会、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共同分担。广
东省公办高校现行学费标准制定于
2000年，至今16年未作全面调整。适度
调整学费标准既是完善高校成本分担机
制、保障高校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广
东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粤
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的需要。

在听证会上，数名参加人员提出，相
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资助政策体系、优
化资助申请程序、提高勤工助学薪酬标
准等。调费决定中特别强调，要落实并
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严格
落实国家和省“奖、贷、助、勤、补、免”等
资助政策。各高校每年确保从事业收入
中足额提取5%的经费专项用于学生资
助，并将结果向社会公示。2016年底前，
各高校勤工助学临时岗位薪酬标准提高
到不低于12元/小时，有条件的高校提高
至不低于18元/小时。

此外，记者从江西省发改委获悉，目
前江西高校生均培养成本已达到1.91万
元/年，虽然近年来财政对高校的生均拨
款有了大幅提高，目前每年生均拨款已
达到1.2万元，但仍需要通过适当提高学
费标准满足高校办学需要。“为此，我们
有必要对我省高校学费标准进行结构性
调整。”听证方案提出人说。

困难生可申请入学资助

高校年收入的5%
用于资助贫困生

【专家解读】

要剥离不合理办学成本

熊丙奇表示，发达国家在确定公立
高校的学费标准时，规定有两个比例，
一是受教育者分摊成本的比例不超过
20%，二是学费标准不超过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20%（过高会挤占家庭的其他正
常开支），而我国只规定有一个比例，受
教育者分摊成本的比例不超过 25%。
另一个学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我
国则没有规定。

熊丙奇以广东省为例，算了一笔
账。用收费较低的文科专业计算，2007
年，高校学费占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5624元）的81%，占广东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7699.30元）的26%，而
这次涨学费之后，高校学费占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3360.4元）的45%，占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57.2元）
的 17%，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看，比较合理，而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看，则还是太高。

相对来说，广东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在全国范围还是比较靠前的，在人均可
支配收入较低的不发达省区，学费占居
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还要高。

熊丙奇表示，高校更应该重视“开
源”，要拓宽学校办学经费来源，不能就
依靠政府拨款和学费收入来办学。

（李文姬 张莹）

学费不超人均收入20%


